《哈密市天然气配气价格和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方案》编制说明

为深化天然气价格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提高城镇燃气企业保供能力，保障我市天然气市场平稳健康运行，我委拟定《哈密市天然气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实施方案），现将主要内容说明如下：
一、政策背景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按照“管住中间、放开两头”总体思路，推进天然气等能源价格改革。2020年7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下发《关于加强天然气输配价格监管的通知》（发改价格〔2020〕1044号），要求各地合理制定配气价格。
根据《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关于建立健全天然气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有关事项的通知》（新发改能价〔2021〕212号）要求，为有序推进天然气价格市场化改革，保障城镇天然气平稳供应，结合哈密实际情况，市发展改革委研究起草了《实施方案》。
二、主要内容
一是明确价格构成。天然气上下游价格联动，主要是指我市居民用气和非居民商业用气的购气价格和终端销售价格联动。天然气终端销售价格=购气价格+配气价格。其中：购气价格是指燃气经营企业向上游气源购买的天然气价格，对于多气源供应的，购气价格按不同气源加权平均确定；配气价格是指燃气经营企业通过配气管网向用户提供燃气配送服务的价格。我们在对燃气企业成本进行监审的基础上，统筹考虑社会承受能力、企业经营状况等，准许收益率按照5%，核定我市天然气配气价格为：居民用气0.66元/立方米，非居民商业用气1.12元/立方米。
二是规定联动周期及启动条件。居民用气销售价格联动周期原则上不少于1年，非居民用气销售价格联动调整周期原则上不少于6个月。当平均单位购气价格变动幅度≥12%，或者变动金额≥0.12元/立方米时，同步同向调整天然气终端销售价格。在联动周期内，未达到启动条件时，终端销售价格不作调整，本周期价格变动金额将累加或冲抵到下一周期。
三是确定调价程序。由区县价格主管部门对当地燃气企业提供的资料进行初审，市价格主管部门在复核购气成本后，制定价格调整方案并发布实施。根据《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等相关规定，居民、非居民商服用气销售价格联动调整不再履行价格听证程序。
                           
[bookmark: _GoBack]
